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信银行
呼和浩特分行的利息、罚金、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
计 算 为 准 。 已 经 进 入 诉 讼 程 序

的，并已由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
行（含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公证费、律师
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和正式发票确定的
金额为准。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
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拟公开转让拥
有完全合法处置权的 1 户企业的不良债权公开转让。截
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债
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现拟对上述债权（含本息、费用）进行处置，处置方式
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 10 个工作
日(自 2019 年 6 月 5 日-2019 年 6 月 20 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
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以下主体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以及与债权有关联关系的关联人，除上述以
外的主体均可参与竞价。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17:00 前至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中信大厦十一层了
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竞价时间暂定于 2019 年 6 月底，具体时间以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另行通知的为准。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
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薛智辉
联系电话：1824713563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313746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中信大厦十一层
邮编：01002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2019 年 6 月 5 日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债务人名称

内蒙古蒙祥肉
业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4000

担保及抵质押情况
1.抵押，由抵押人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人为北京正邦装
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房产位于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105
号 1 幢，商业房产建筑面积 769.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278.87平方米。2.保证，由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保证担保。

备注

具 体 信 息 以 法 院、
仲裁委以及相关合
同记载的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拟对拥有的鄂尔多斯市雄辉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
产进行公开处置（详见下列表格）。上述资产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辖区,现予以公告。具体信息见附表。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拍
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
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定代表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定代表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意向购
买者可登录华融官网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咨询；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女士、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融大厦1404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6月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了贷款本金，债务企业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复利、罚息、相关费用等以原签署的交易合同或

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2. 若债务企业、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公告中债务企业、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4. 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

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序号

1

企业

鄂尔多
斯市雄辉工
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1,175.00

保证情况

由 梁 树 荣 及
其 配 偶 郭 红 霞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抵押情况
抵押人梁树荣、郭红霞、杨丽所有的房产提供抵押担

保。具体如下：杨丽所有的 3 处房产抵押物 1：位于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华研物流园区第 1 号街坊 1 号楼 155 号商
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钢混结构，建筑物总层数5层（含地
下一层），押品所在层数 1 层,面积为 135.84 平方米。抵
押物 2：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 6 号街坊 A 号楼
101号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一级地段,钢混结构，建筑
物总层数 6层，押品所在层数 1层,面积 41平方米。抵押
物 3：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北路 32 号 3 号楼 31 号
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二级地段,砖混结构，建筑物
总层数7层，押品所在层数1层,面积59.43平方米。郭红
霞所有的 1 处房产：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北路 25
号街坊 5号楼 17号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一级地段,
砖混结构，建筑物总层数 6 层，押品所在层数 1 层,面积
66.1平方米。梁树荣所有的房产抵押物 1：位于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杭锦北路 25 号街坊盘恒五号景观小区 11 号楼
1号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一级地段，钢混结构，建筑物
总层数 14 层，押品所在层数 1 层,总面积 162.91 平方
米。抵押物 2：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北路 25 号街
坊盘恒五号景观小区11号楼201号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
保，钢混结构，建筑物总层数 14层，押品所在层数 2层,面
积 301.7 平方米。抵押物 3：由梁树荣、郭红霞共同所有
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环路 1 号街坊 8 号的住宅提
供抵押担保，一级地段,钢混结构，建筑物总层数 3 层，押
品所在层数-1-2层。

基准日：2019 年 5 月 30 日附表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拟对拥有的鄂尔多斯市久鼎金信科技有限公司不
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详见下列表格）。上述债权
资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辖区,现予以公告。
具体信息见附表。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整体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
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
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定代表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定代
表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意向
购买者可登录华融官网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咨
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女士、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04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 年 6 月 5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企业

鄂尔多斯市
久鼎金信科
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2,400.00

保证情况

由 保 证 人 王
俊峰、刘芳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情况
抵押人王俊峰名下五宗商业房产：抵押物 1：

位于杭锦南路 14 号街坊幢号 5，房号 1，商业用
房，房屋总层数 7，所在层数 2，建筑面积 289.51㎡；
抵押物 2：位于杭锦南路 14 号街坊幢号 5，房号 2，
商业用房，房屋总层数 7，所在层数 2，建筑面积
289.51㎡；抵押物 3:位于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幢号
8,房号 3-5，商业用房，房屋总层数 11，所在层数
1，建筑面积 134.04㎡；抵押物 4：位于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幢号8，房号2，商业用房，房屋总层数11，所
在层数 3，建筑面积 562.56㎡；抵押物 5：位于伊化
北路 10号街坊幢号 9，房号 3-6，商业用房，房屋总
层数15，所在层数1层，建筑面积193.84㎡。

抵押人刘芳名下的两处房产：抵押物 1：位于
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幢号 8，房号 3-4，商业用房，
房屋总层数 11，所在层数 1，建筑面积 296.52㎡；
抵押物 2：位于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幢号 8，房号 3-
3，商业用房，房屋总层数 11，所在层数 1，建筑面
积 137.52㎡。

基准日：2019 年 5 月 30 日

附表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了贷款本金，债务企业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复利、罚息、相关费用等以原签署的交易合同或

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2. 若债务企业、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公告中债务企业、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4. 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

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拟对拥有的鄂尔多斯市天时利网络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等 2 户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详见下列表格）。上
述资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辖区,现予以公
告。具体信息见附表。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整体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
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
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定代表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定代
表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意向购
买者可登录华融官网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咨询；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女士、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04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6月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2

企业

鄂尔多斯市
天时利网络
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东胜
腾越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1,450.00

2,000.00

保证情况

由 保 证 人 呼
广俊、侯利琴、王
俊峰、刘芳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 保 证 人 闫
小 军 及 其 配 偶 乌
兰图娅、李树军及
其 配 偶 闫 丽 英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抵押情况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金幸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物位于东胜区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 9 号楼（盘
恒花苑 3#）2 号的面积为 521.39 平方米商业用房；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久鼎亿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抵押物位于东胜区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 9 号楼（盘
恒花苑 3#）1 号的面积为 518.76 平方米商业用房；
抵押人张生智，抵押物位于东胜区大桥路 42 号街
坊奥运花园小区 B3 号楼 1-101 面积为 353.09 平
方米住宅。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金峰电子城有限责任公
司，抵押物位于东胜区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 9 号楼

（盘恒花苑 3#）1 号，用途为商业，所在层次为 2
层，建筑面积 894.59 平方米；抵押人王俊峰，抵押
物位于东胜区伊化北路 10 号街坊 8 号楼（盘恒花
苑 3#）2 号，用途为商业，所在层次为 2 层，建筑面
积 564.09 平方米。

基准日：2019 年 5 月 30 日

附表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了贷款本金，债务企业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复利、罚息、相关费用等以原签署的交易合同或

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2. 若债务企业、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公告中债务企业、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4. 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

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为 深 入 贯 彻 党 中 央、国 务 院 减
税降费重大决策部署，白云税务局
充分发挥党建对减税降费工作的引
领作用，不断增强全体党员落实好
减税降费措施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
主动性，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
根。

一、抓组织保障，确保减税降费
落到实处

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局领
导及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减税降费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任务清单和路线
图，明确部门和责任人，明确工作时

限，层层夯实责任，确保减税降费宣
传辅导和政策执行落实到位。

二、抓思想认识，确保减税降费
认识到位

白云税务局及时召开全体党员
大会，要求党员从思想上扛牢政治责
任，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局党委把“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
地生根”精神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
支部也紧随其后将减税降费政策贯
穿到党员日常学习中，切实将干部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上来，为全面推进减税降费政

策落实筑牢思想基础。
三、抓组织实施，确保减税降费

稳步推进
白云税务局坚持党建先行，将党

建力量转化为业务助力。组建“党员
志愿服务队”，通过深入社区、商户，
开展面对面，点对点、手把手精准辅
导服务，为纳税人和缴费人做好政策
宣传和咨询辅导。把精通业务的党
员干部充实到办税一线，执行好延时
服务、预约服务等办税机制；设置党
员先锋示范岗，有效推动党建与税收
工作深度结合。

强化党建引领 助力减税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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